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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省地方标准

《不动产登记档案管理规范》编制说明

一、 工作简况

（一） 任务来源

按照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《2024 年省级地方标准申

报指南》的通知要求，陕西省自然资源厅根据工作需要，决定申报编

制陕西省地方标准《不动产登记档案管理规范》，并在申报前组织人

员根据实际编制完成了标准草案。

（二） 必要性

不动产登记是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》确立的一项物权制度。

不动产登记的目的是为了公示物权，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，维护交

易安全和市场秩序。进行不动产登记档案管理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不动

产权利人的物权，维护交易安全，便于国家对不动产进行管理和征收

赋税，以及有利于国家对不动产进行宏观调控。加强对不动产登记档

案的管理和利用，确保档案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有效性对我省不动产

工作健康有序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。2022 年 7 月 4 日陕西省政府印

发《关于贯彻落实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》，要求深入实施

标准化战略，推进标准强省建设，到 2025 年，标准强省战略取得显

著成效，打造成为中西部地区标准化改革创新示范标杆。为贯彻落实

中央及陕西省关于国家标准化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，陕西省自然资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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厅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通过开展全省不动产登记标准化建设项目，来

促进全省不动产登记工作规范化发展，拟制定《不动产登记档案管理

规范》。目的是对不动产登记档案的收集、整理、保存、查询等方面

进行规范，来确保不动产登记档案管理工作的规范性、准确性和完整

性，以提高政府治理效率和水平。随着社会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，我

省不动产交易日益频繁，不动产登记档案作为记录和证明不动产权利

状况的重要文件，标准化和规范化的管理对促进不动产登记工作健康

发展和树立良好的政府形象有着重要的意义。

目前由于档案管理任务繁重且我省缺乏统一的标准来规范档案

管理行为，导致在不同区域管理方式存在差异、档案管理效率不高、

信息共享率不高等问题，这严重制约了不动产登记档案管理工作的有

效开展。不同地区的档案管理流程、管理制度、共享机制等方面存在

差异，导致部分地区不动产登记档案存在信息不一致、数据共享困难、

管理效率低下等问题。具体如：档案管理流程不规范，在档案收集、

整理、归档、保存等环节缺乏明确的操作规范，导致档案管理出现混

乱，难以保证档案的完整性和准确性；档案分类和编号不规范，分类

标准不统一、编号混乱等，导致档案难以查找和利用；档案存储条件

不佳，档案室设施简陋、防火防盗措施不到位等，导致档案存在安全

隐患；档案管理人员素质参差不齐，导致档案管理环节出错的可能性

增加；共享机制不完善，缺乏统一的档案管理规范，导致不同地区之

间的档案管理系统难以实现信息的互通和共享，影响了不动产登记档

案的整体利用效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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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前我省甚至全国暂无不动产登记档案管理方面的国家标准、行

业标准及陕西地方标准。制定统一的不动产登记档案管理标准来规范

我省的不动产登记档案管理方式，有利于提供统一标准和指导，使得

各地的档案管理工作可以遵循统一的要求进行，避免出现混乱和不规

范的情况；有利于促进信息共享和互通，可以促进不同地区之间不动

产登记档案的信息共享和互通，提高档案的整体利用效果，为公民和

企业提供更加便捷的不动产登记档案查询和利用服务；有利于提高管

理效率和质量，明确档案管理的工作流程、责任分工和操作要求，从

而提高管理效率和质量，有助于减少工作中的错误和疏漏，确保不动

产登记档案的准确性和完整性。有利于保护不动产权益，规范的管理

可以确保档案的真实性和可靠性，从而保护不动产所有者和相关权益

人的合法权益，规范的管理还可以防止档案被篡改或伪造，维护不动

产市场的公平和稳定。有利于推动法治建设，通过规范不动产登记档

案管理工作，可以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，提高法治意识和法治水

平，为不动产市场的健康发展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。

二、 标准的编制原则、主要依据和主要内容

（一） 编制原则

1.全面系统性。本标准涵盖了档案分类、归档范围及保管期限、

资料移交、档案整理、档案管理以及电子档案管理方面。这些要求确

保了从档案的收集、整理、保管到利用的全过程管理，强调了档案的

安全性、保密性以及对信息化技术的应用，同时明确了职责分工，在

提升档案管理效率，保障信息安全，便于社会查询利用，满足不动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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登记工作的长远发展需求。

2.科学合理性。本标准科学合理，遵循法律法规，明确职责分工，

全面覆盖档案管理各环节，确保档案的完整性和安全性，同时兼顾信

息化发展，提高管理效率和档案利用性。

3.层次适当性。本标准通过合理划分不动产登记机构的管理职责

和操作流程，确保了规范的实用性和有效性，同时兼顾了实际操作的

灵活性。

4.开放兼容性。本标准不仅遵循国家法律法规，还考虑到了本省

的实际情况和特殊需求，确保了规范的普遍适用性。同时，规范积极

吸纳现代信息技术，如电子档案的建立和维护，提高了档案管理的效

率和便捷性。此外，规范还注重与现有信息系统的兼容，确保新旧系

统能够无缝对接，保障了不动产登记档案管理的连续性和完整性

5.特色明显性。考虑当前不动产登记档案管理的实际需求，结合

实际情况，确保了规范的适用性和特色化。本标准明确了不动产登记

档案的唯一性、法定性、规范性、动态性，强调了档案管理的安全性

和保密性，同时注重信息化管理，以适应现代技术发展的需求。

6.技术条款内容的编制遵循协商一致、共同使用、重复使用的原

则。

（二） 主要依据

1.GB/T18894-2016 《电子文件归档与电子档案管理规范》

2.GB/T 29194 一 2012 《电子文件管理系统通用功能要求》

3.DA/T 13-94 《档号编制规则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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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DA/T 18-1999 《档案著录规则》

5.DA/T 25—2000 《档案修裱技术规范》

6.DA/T 31—2017 《纸质档案数字化规范》

7.DA/T 47—2009 《版式电子文件长期保存格式需求》

8.JGJ 25-2010 《档案馆建筑设计规范 》

参考以上标准来制定，明确管理要求，制定《不动产登记档案管

理规范》来规范不动产登记的档案管理。

（三） 主要内容

1、范围

本文件规定了不动产登记档案管理的档案分类、归档范围及保管

期限、资料移交、档案整理、档案管理、电子档案管理和档案查询。

本文件适用于延安市政务服务质量控制工作。

2、规范性引用文件

本文件无规范性引用文件。

3、术语和定义

本文件 14个术语和定义。

4、档案分类

不动产登记管理的一级目录、二级目录及登记类别（特殊码值）。

5、归档范围及保管期限

不动产登记管理归档规范的 3 项要求和保管期限。

6、资料归档

不动产登记管理的资料归档的 3 个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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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、档案整理

主要包括不动产登记管理的整理项目、立卷原则、卷内材料排序、

编号、编页、编目、装订、装盒、排架 9 部分内容。

8、档案管理

不动产登记档案管理的库房建设、档案保管、档案使用、档案销

毁及相关要求。

9、电子档案管理

主要包括一般规定、业务系统电子文档归档功能、电子档案管理

系统基本功能、电子档案归档范围及保管期限、电子资料的收集、电

子资料归档、电子档案备份和异地保存、电子档案的利用 8 部分内容。

10、档案查询

不动产登记档案查询的一般规定、查询主体和查询方法、申请材

料、查询条件、出具查询结果、办理时限、不予查询及相关要求。

三、知识产权说明

无。

四、采标情况

无。

五、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

无。

六、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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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议审批发布为推荐性地方标准。

七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。

无。


